
台少盟消息稿 

籲請各黨將青年 18歲投票權修憲案 納為 2020總統及立委共同政見 

新國會正式啟動憲改降低青年參政門檻 

 

  蔡英文總統於 24日透過發言人回應民間修憲論壇的意見，她再次提到 18

歲投票權是非常明確且具有社會共識的修憲議題，應該積極推動，她表示第二任

的總統任期是最好的修憲契機。然而，這樣具有高度共識且攸關於國家未來發展

世代平衡的議題，卻很容易被其他具高度爭議的政府體制改革的議題所淹沒。事

實上 2015年 6月十八歲投票權修憲案，因國民黨將不在籍投票包裹表決而慘遭

犧牲；而 2017年 9月蔡總統也曾主動拋出「打造更完善運作且權責相符的民主

憲政體系」，她願意支持推動十八歲投票權修憲案，然言猶在耳從她上任至今十

八歲投票權修憲案遲遲也未見有任何具體進展。 

 

  長期推動十八歲公民權議題的台少盟，針對蔡總統主動回應十八歲投票權修

憲議題，再次呼籲朝野政黨總統及立委參選人，應將十八歲投票權修憲議題納入

總統及立委共同政見。台少盟秘書長葉大華表示，第九屆立法院已有八個相關修

憲案至今仍躺平在立法院，遲遲未組成修憲委員會，朝野政黨未負起捍衛修憲程

序正義的政治責任明顯失職。因此面臨新的國會改選，她建議涉及權責相符的憲

政體制的變革，各政黨不該只是嘴巴喊喊全力支持而已，而是要提出具體落實的

策略與意志。其中「降低青年參政門檻」應列為優先處理的修憲議題，甚至不排

除採單一修憲議題交付全民公投。 

 

    1946年所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第 130條所規範的選舉與被選舉年齡，

早已與時代嚴重脫節，更造成青年公民參與門檻過高、權責不符的亂象。如今

18歲公民在台灣已經可以參與公民投票決定國家重大議案，擁有行使創制與複

決的權利，卻無法以選票選出心目中的候選人，或自己也能成為候選人，甚至有

權利罷免不適任官員，這都需要盡早透過修憲降低參政門檻才有可能達成。然而

十八歲投票權修憲議題經過民間團體十多年來的推動，仍然在政黨算計中難以順

利突圍。 

 

    台少盟認為，如果蔡總統依舊維持 2017年時的看法，要將十八歲投票修憲

案綁住政府體制的總統制或內閣制等高度爭議議題，這無異是再次回到 2015年

修憲失敗的回頭路。因此各政黨應從賦權青年的角度願意與年輕人站在一起，在

這次大選中提出政治承諾，願意針對不同性質的修憲提案，依不同期程交付公民

進行修憲公投。包括優先支持讓降低投票年齡或刪除憲法 130條之規定，成為單

一修憲議題交付全民公投。另並願意在當選後積極提案與推動，組成修憲委員會

傾政黨之力全力促成社會大眾共同支持十八歲投票權，讓十八歲投票權不再只是



選舉的提款機或口號。 

 

    此外，完整的十八歲公民權利，應與民法成年年齡下修同步落實。參照世界

各國的經驗，例如日本就是同步將投票年齡與民法成年年齡一致下修到 18歲，

除了還權青年，更讓法律的標準一致。環顧台灣現況，當修憲議題的高門檻與政

治爭議性仍待解決，我們認為應該在本會期就先著手進行民法成年年齡下修至

18歲，讓十八歲公民權利逐步積極落實。台少盟所共同參與的「修民法挺青年

陣線」已於本月初獲得立院朝野黨團代表或總召的連署承諾，並於立院召開公聽

會積極研修，要告別 1929年所公布施行的《民法》成年年齡，讓民法轉大人給

予 18歲青年自主負責的空間。同樣凍齡了 75 年的投票年齡也該與時俱進的轉大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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